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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都會大學校友會關聯會員政策及指引 

 
1 總則、定義和分類 

1.1. 為健全和規範香港都會大學校友組織，香港都會大學根據香港法律和本

會董事會的決議規定，制定本政策及指引（下稱「本指引」。）  

1.2. 凡使用香港都會大學名稱的校友組織，均應遵守本指引，並申請成為校

友會的關聯會員，遵守校友會會章。 

1.3. 在本指引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1.3.1. 本指引的用詞定義與校友會會章同； 

 

1.3.2. 下列用詞的定義如下： 

(a) 「大學」指香港都會大學。 

(b) 「校友會會章」指香港都會大學校友會會章。 

(c) 「校友」指香港都會大學畢業生，或曾在本校取得三學

分或以上及並非在學者。 

(d) 「校友會」指香港都會大學校友會，英文為 ‘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是大學的子

公司，為大學確認唯一具代表性的校友會。 

(e) 「校友組織」指經大學批准、由本校校友為連結校友

為目的而組織獨立於大學之團體。 

(f) 「原有校友組織」：於 2021 年 9 月 1 日前成立，使用 

「香港公開大學」名稱的校友組織。 

(g) 除了另有約定外，本指引的用詞定義與校友會會章同。 

1.4. 校友會會員（僅限有權投票的會員）大會對本指引有最終解釋權及修改

權。 

 

2 校友組織的成立宗旨 

2.1. 校友組織的成立宗旨為： 

a. 發揮校友間團結精神，促進聯誼和交流； 



 

 

 

 

b. 促進校友與母校之間的聯繫，並增強校友對母校的歸屬感； 

c. 凝聚校友力量，支持大學發展，提升大學的認受性與地位。 

3 校友組織的成立及註冊條件 

3.1. 凡宗旨和目標與校友會一致、熱心校友事務的校友，均可按年份、學

院、課程、學習模式、地區等籌組校友組織，以凝聚校友及加強校友對本

校的歸屬感。校友組織指經大學批准其成立的任何法律形式的組織。校友

組織必須證明其財政獨立於大學或其他非大學的組織，可自行運作。校友

組織必須設立幹事會，當中成員最少五名，包括會長／主席、秘書、會

員總監、公共關係總監和財務總監。無論是幹事或會員，必須為校友會

「普通會員」或「永久會員」。 

3.2. 除取得大學書面同意成立及使用「香港都會大學」名稱外，本地校友  

組織亦須註冊或登記成立為擔保有限公司或社團。若以社團成立，本地組織

應向香港警務處社團事務處申請登記；若以擔保有限公司成立，應向公司註

冊處登記。 

3.3. 有意成為大學批准的校友組織者，須透過校友會向大學提交以下文件作

出申請： 

a. 𦤶大學校長的申請信； 

b. 會章； 

c. 幹事會成員名單，當中必須附有各人之校友會「普通會員」或「永

久會員」編號； 

d. 首一年的活動計劃； 

e. 會員計劃； 

f. 財政計劃； 

g. 校友組織標誌（如適用）； 

h. 以契約形式出具承諾函給大學； 及 

i. 致校友會的「關聯會員」申請表。 

校友組織向校友會提交大學同意證明書、成功註冊或登記為擔保有限公司或社

團的文件及註冊地址證明（見4.4條），並於指定期限前提交會員名單，即成為

校友會的「關聯會員」。 

「關聯會員」幹事會成員必須為校友會「普通會員」或「永久會員」。 

3.4. 如原有校友組織有意使用「香港都會大學」作為名稱一部分，其須符 

合本指引第 2.1, 3.1 及 3.2 條，並須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或大學

酌情批准的其他期限內）透過校友會提交以下文件作出申請： 

a. 𦤶大學校長的申請信； 

b. 修訂會章建議稿； 



 

 

 

 

c. 現屆幹事會成員名單，當中須附有各人之校友會「普通會員」、 

「永久普通會員」或「準會員」編號； 

d. 周年活動計劃； 

e. 現有會員名單及未來會員招募計劃； 

f. 財政計劃； 

g. 建議新標誌（如適用）； 

h. 以契約形式出具承諾函給大學； 

i. 致校友會的「關聯會員」申請表。 

原有校友組織在取得大學書面同意使用「香港都會大學」名稱後三個月內，須向

註冊機構更新名稱及註冊地址證明（見4.4條），並於指定期限前提交會員名

單，然後向校友會提交成功註冊或登記文件，並成為校友會的「關聯會員」。 

除重新登記的首年外，日後其幹事會成員必須為校友會「普通會員」或「永

久會員」，「準會員」不可出任幹事職務。 

3.5. 原有校友組織如無意成為校友會的「關聯會員」，或未有在第 3.1 條所 指的

限期內提出申請，將不獲准使用「香港都會大學」作為名稱一部分。本校將

不承認其校友組織身份，及通知註冊或登記機構有關決定。 

4 使用香港都會大學名稱、形象標誌、校訓及地址 

4.1. 所有使用香港都會大學的舊稱（即香港公開大學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或香港公開進修學院The Open learning Institute of Hong Kong）及

舊形象標誌的校友組織將不會獲大學承認。 

4.2. 校友組織不可以任何形式使用香港都會大學的名稱（包括但不限於簡稱），

以下情況除外： 

a. 組織的註冊名稱包括「香港都會大學」； 

b. 與大學的學術或行政單位合辦活動或計劃，而該等單位對活動

有 監督。 

4.3. 在任何情況下，校友組織均不可以任何形式使用大學的形象標誌及校訓。 

4.4 校友組織應使用大學地址作註冊及對外聯絡之用，地址如下： 

（代收）香港九龍何文田香港都會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處 

[香港都會大學校友會] 

[校友組織的名稱] 

 

 

5 權利、義務及運作指引 



 

 

 

 

5.1. 校友組織作為校友會的「關聯會員」，可派幹事代表參選成為校友會執委會

成員，出任之代表必須是該會的現任「普通會員」或「永久會員」。 

5.2. 校友組織須致力保持穩健發展，維持幹事以外會員人數於三十人或以上，

積極推動會務及舉辦活動。如校友組織持續中止運營或活動24個月或以上，

將被自動視為退出校友會。 

5.3. 校友組織每年應按時舉行周年會員大會。舉行前一個月須通知校友會及

透過校友會通知大學有關詳情，並於完成後兩個月內提交周年報告、活

動報告及財務報表（或（適用擔保有限公司）審計財務報表）予校友會

及大學。 

5.4. 凡其組織有重大變更，如幹事會架構及人事變動、修改會章等，校友組織

須於完成後一個月內通知校友會及透過校友會通知大學，並提交相關文件

副本，及向相關註冊或登記機構更新紀錄。如會章的修改違反或可能違反

校友會章程或本指引， 校友組織須事先取得校友會會員 

（僅限有權投票的會員）大會批准。 

5.5. 校友組織的活動必須符合第2.1條所列的宗旨，不得進行任何商業活動或與

其幹事會成員（或其控制的人士或組織）簽署商業合同，或以大學或校友

會名義進行任何私人活動。 

5.6. 校友組織的操作必須符合香港法律法規及校友會會章，恪守組織成員的個

人私隱權利。 

6 大學對校友組織的支援 

6.1. 一般支援包括提供網站連結、宣傳協助（即電子公告）及預訂大學校內指

定場地服務。 

6.2. 在沒有大學其他用戶預訂的情況下，部分大學場地及設施可適度開放予校

友組織免費或付費使用，作舉辦與大學有關、非個人之活動。校友組織可

經校友會向大學提交申請，並遵守場地使用規則及指引。大學保留撤回有

關批准的權利。 

7 財務事項 

7.1. 各校友組織應自負盈虧。 

7.2. 如舉辦籌款活動，校友組織須遵從相關註冊或登記的條例及指引及

負上有關責任。各組織必須在舉辦籌款活動前，先向校友會申請，並

取得校友會董事會批准。 

8 解散 



 

 

 

 

8.1. 若要解散校友組織，按照其會章訂立要求完成程序後，以書面通知大

學及校友會有關議決。 

8.2. 如校友組織未能遵本指引，大學保留隨時暫停或中止校友組織名稱

內使用「香港都會大學」的權利以及其他法律權利。 

 


